
四 川 传 媒 学 院
课 程 缓 考 审 核 程 序 表

	学生姓名
	
	学    号
	

	学院(系,部)
	
	年级·专业·班级
	

	课程名称
	
	考试时间
	

	申请缓考

理  由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辅 导 员

初审意见
	                               辅导员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任课教师

审查意见
	    1.任课教师审查学生是否具备缓考资格。缺课超过规定时数或有其它不符合课程考试要求的,应责令学生重新学习(补修)；    2. 评定学生平时成绩,按百分制写在本栏内,并说明在总评成绩中所占比例。
                       任课教师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学院(系,部)

教 务 办 公 室

审核意见
	                                      教务办公室负责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学院(系,部)

分管领导

审核意见
	                                    学院(系,部)分管领导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教 务 处

审批意见
	                                         教务处分管领导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教 务 处

办理人员
处理结果
	                                         教务处办理人员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附注： 1. 本表按课程填写,每门(次)填写一份。

2. 课程缓考申请时限：该课程期末(结业)考试前一周内,其它时间不予受理。
3. 申请课程缓考的学生必须提交的相关材料：

① 因病申请课程缓考应出具县级(二甲)以上医院的病情证明;

② 因事申请课程缓考应出具家长签署意见的情况说明;

③ 因请假进行课外实习活动申请课程缓考应出具教务处审核或分管院长审批的实习申请表。

       4. 缓考学生必须在次学期开学时随补考学生一起参考,否则按缺考处理。若因故不能参考,须重新办理缓考手续。

5. 本表一式一份,审批完毕后学生本人保管,作为次学期参加考试凭据并上交,阅卷教师作为报送成绩附件,否则不得参考。
2018年7月  教务处制

